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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对本书的基本设想、思路及叙述策略，原序已有交代。
现强调一点，即本书既可作为知识研习的路径，也可作为思想激发的资源。
这意味着，本书不仅是“法律思想史”的，而且是“法理学”的。
因为本书非常侧重分析，借助“他者”（西方法律思想）的背景潜入原理的讨论。
如今学术行业的一个重要趋势，为融合、借鉴交叉，以求相互发明，而在传统的“史”和“论”之间
，越来越多的学术实践则更乐意史论结合，诱发自身的主张阐述。
的确，仅有知识交代，或说铺陈资料，似乎“简单”了。
本书添加了副标题：“传说与学说”。
其意在凸显作为历史化的故事实践和理论实践之间的互动。
在原书中，两类实践已彼此贯穿，使内容成为“立体”，试图促进法律问题的深入理解。
同时，在添加副标题之际，也望读者不吝赐教，在本书描述的传说和学说中，揭其讹误。
另需说明，这次修订集中于“引文资料”的再次精练，即作些缩减，以期全书叙述更为通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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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既可作为知识研习的路径，也可作为思想激发的资源。
这意味着，本书不仅是“法律思想史”的，而且是“法理学”的。
因为本书非常侧重分析，借助“他者”(西方法律思想)的背景潜入原理的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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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刘星，北京人。
曾为解放军侦察兵，后为建筑设计描图员。
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、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，在美国法学院作过访问学者。
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出版法学著作多部，发表论文若干，并在《南方周末》、《法制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报刊辟有法学
随笔专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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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只要我们认为相对优势就可以“创制法律”，那么，那些“说话者”就都可能成为立法者了。
但是，除了最后一个——某个国家的议会宣布“从即日起同性恋者可以结婚”之外我们毕竟不会认为
母亲对孩子、老师对学生、经理对职员、歹徒对路人，都可以成为法律创制及宣布的一种关系情景，
尤其对那个歹徒来说，如果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立法者，那就无法让人接受了，毕竟，我们认为那是一
个罪犯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
因为，我们总会觉得这些人并没有运用“公共权力”去立法，觉得有一种相对优势并不意味着拥有了
一种“公共权力”。
公共权力的概念不是优势者说自己有就有的一个概念，在我们的日常词汇里，“公共权力”时常意味
着一项被授予的公共统治能力。
当我们说，“议会有权宣布什么什么”，意思是说“议会被赋予了公共权力宣布什么什么”；而对母
亲、老师、经理（歹徒当然除外），我们一般较少说“有权做什么”，即使说了，意思也在于“有权
利或者局部权力做什么”、“母亲有权利管教孩子”、“老师有权利指导学生”、“公司经理有权力
（公司内的）授权职员去签订合约”。
反过来，假设基础规范的作用就在于授予或者赋予公共权力，由此就可以清楚地区别母亲、教师、经
理与议会的“创制规则行为”了，也使歹徒行为与议会行为更加泾渭分明，毕竟，谁也不会认为，母
亲、教师、经理可以具有公共权力，更不用说歹徒那样的人物了。
这么一看，凯尔森的“假设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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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西方法律思想导论:传说与学说》编辑推荐：刘星作品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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